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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南區辦事處 函 

 
 
 
 
 
受文者：南區各教會、祈禱所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9 日 
發文字號：真南牧字第 112-0140 號 
速    別：普通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附    件：無 

奉主耶穌聖名  

主旨：請各教會宣導成立查經班或查經團契需經職務會同意。 

說明： 
一、依據南區區負責人會 112 年 12 月 28 日第 6 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各教會所成立的查經班或查經團契，無論是實體查經或線上查經，

均需經職務會同意，以利輔導。 

三、請於講台上宣導：「信徒不要參加教會組織以外的查經班或查經團

契，因為沒有輔導，除非教會同意成立，不可私設查經班或查經團

契」。 

四、願神帶領賜福，使我們所作的工蒙祂悅納，榮耀主名。 

正本：南區各教會、祈禱所 
副本：教牧股負責、駐牧傳道、區負責人 

順 頌 
以 馬 內 利 

 區負責  黃志傑  

 

地址：804058 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 611 號 
承辦人：徐淑珍  
電話：07-5524321  
傳真：07-5526164 

簽 
閱 

教 牧 股 宣 道 股 教 育 股 事 務 股 資 訊 股 會 計 股 出 納 股 傳   道 長   執 
         

收文 
辦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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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      字第      號 


